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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要求 

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补助按学年申请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申请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，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 

二、提前告知 

每学年开学后，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，提前做好资

助政策宣传工作，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工作事项，并发放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。 

三、个人申请 

根据教体局的统一布置，符合条件的学生或监护人自愿

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并提供建档立卡、低保、特困供养、孤儿、

烈士子女、残疾以及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、重大疾病等相关

材料。 

四、学校认定和结果公示 

1.学校成立生评审小组。评审小组结合学校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情况进行评审，评议小组收集学生或监护人提交

的证明家庭困难情况的相关材料，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

因素，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并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，

报认定小组审核。 

2.认定小组汇总、审核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，

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，初步确定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，并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



示。公示时，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。 

3.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汇总、审核认定小组提交

的初步认定结果，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，

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，审定结果在校

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享受

生活补助学生名单。 


